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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會理事盃(初賽)
	副總會長盃(複賽)
	總會長盃(決賽)

	時間地點
	配合聯合月例會
5/30前
	配合各區大會
7/18前
	淘汰賽

8月13/14日
	冠亞軍賽

8月27日

	領隊會議
	賽前兩週之前召開
	賽前兩週之前召開
	7月30日

	辯士資格
	各分會基本會友

(以領隊會議審查時為準)
	1各分會基本會友
2各代表隊需有二人以上參加○月○日由○○分會承辦之初階講習會
	1.各分會基本會友

2.經各區產生之代表隊3-8人(不含領隊)

3.各代表隊需有三人以上參加○月○日由○○分會
  承辦之進階講習會，且.總會長盃出賽之辯士至少有
  1人參加進階講習會

	參賽隊伍

隊    數
	1.區會自行決定參隊伍

2.各分會不限參加隊伍

3.各隊完成比賽既可取得晉級複賽的資格(基於推廣訓練之目的)
	領隊會議需向總會核備參與隊伍及辨士名單

10隊以下取6隊

11隊以上偶數取1/2隊

奇數取1/2+1隊 
	1.領隊會議7月30日前需向主辦單位核備參與隊伍及辨士名單

2.各分會參與決賽，以報名1隊為限

3.各區取得決賽代表權之晉級隊伍出缺時，得依序遞補

	承辦分會
	各區99年度冠軍隊伍所屬分會
	員林分會

	註冊費用
	參賽隊伍於報名時繳交 1.報名費：初賽肆仟元,複賽伍仟元,決賽陸仟元

2.保證金伍仟元（賽程結束即退回；棄權者不退回保證金）

	比賽規則
	1.依據總會頒訂之奧瑞岡辯論比賽規則實施（92年度新修訂版）,如有未儘事宜,於領隊會議中,補行另訂之.

2.各區舉辦之比賽,為求評審評分之公平,評分表宜於比賽結束後,對戰正反兩隊可影印存檔,並交由總會奧瑞岡辯論推廣委員會存查

3.任何棄權隊伍或辨士，均不得參加當年度晉級賽

4 對戰正反兩隊或承辦分會需準備錄影設備

	比

賽

題

目
&
定

義
	1.我國應廢除死刑                            

2.我國安樂死應合法化

3 我國應成立風化特區  

4.我國應成立博弈特區 

5.我國應開放大陸勞工來台                             

6.我國代理孕母應合法化   

7.我國應興建國光石化
8.我國外勞應不適用基本工資制度   

9.台灣青商基本會友應開放至45歲
10.台灣青商應實施一行政區一分會制度 
11.我國選舉制度應廢除婦女保障名額

12.我國通姦罪應除罪化

13.我國應廢除集會遊行法
14.我國人口政策應正(含零)成長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依現行立法委員選舉區為準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定義：由領隊會議決議

	評審資格
	1.初賽、複賽可由評審講習會結業之評審擔任。

2.決賽必須聘任總會之合格評審，若評審不足時，由總會奧瑞岡推廣委員會聘任之。

3.評審人選由主辦單位或總會奧瑞岡推廣委員會聘任之，並須顧及各分區平衡，資深、中新評審世代平衡。

	評審費用
	每場次：主席→柒百元，評審→陸百元。跨區邀請之評審車馬費依總會規定.原則上各場次主席不兼任評審

	優勝獎勵
	初賽→總會理事頒發獎盃；複賽→副總會長頒發獎盃、決賽→總會長頒發冠軍獎盃

	指導單位
	總會奧瑞岡辯論推廣委員會

	備　　註
	其他未儘事宜，由總會奧瑞岡推廣委員會、領隊及參賽隊伍協調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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